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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柴桑区 2018 年决算（草案）及 2019 年

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9 年 9月 27日在柴桑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区政府党组成员 财政局局长 聂晓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8 年决算（草

案）和 2019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8 年决算情况（草案）

（一）决算编制依据

2018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

我区财政工作紧紧围绕预算收支目标，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大局，

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经济形势，创新运行机制，切实履行财政职能，

促进了全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平稳发展，较好地发挥了逆势有

为、担当有位的保障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区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

各项预算收支任务，为我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区人大财经委员会根据《预算法》和财经监督有关规定的要

求，对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初步审查，确保了决算编制

更加合法和规范。区审计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对 2018 年预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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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审计，提出了整改意见，对做好决算工作起到了重要

的监督作用。财政部门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区政协

民主监督下，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核实基础数

字，搞好对帐衔接，确保决算数据“全面、真实、准确、及时”。

九江市柴桑区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2018 年预算细

化方案，编成的 2018 年决算草案与之比较，最终决算数与财政

收支预计执行数基本一致。

（二）收支平衡情况

1、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216,644 万元，

占调整预算 216,644 万元的 100%，同比增长 16.7%。其中：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43,987 万元，占调整预算 145,000 万元的

99.3%；上划中央收入 65,392 万元，占调整预算 45,189 万元的

150.1%;上划省级收入 7,266 万元，占调整预算 4,903 万元的

48.2%。

分部门完成情况，税务 184,515 万元，占调整预算 184,515

的 100%；财政 32,129 万元，占调整预算 32,129 的 100%。

分税种完成情况：

增值税入库 39,727 万元，同比增长 32.2%；

消费税入库 12 万元，同比增长 300%；

企业所得税入库 3,519 万元，同比增长 186.1%；

营业税入库 180 万元，同比下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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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入库 855 万元，同比增长 49.2%；

城市维护建设税入库 3,931 万元，同比增长 49.1%；

个人所得税入库 2,814 万元，同比增长 62.9%；

资源税入库 10,716 万元，同比下降 43%；

土地增值税入库 10,861 万元，同比下降 12.7%；

房产税入库 3,193 万元，同比下降 49.1%；

印花税入库 1,119 万元，同比增长 37.6%；

城镇土地使用税入库 1,627 万元，同比下降 45.2%；

耕地占用税入库 13,946 万元，同比增长 48.7%；

契税入库 14,377 万元，同比增长 43.5%；

非税收入共计入库 32,129 万元，同比下降 8.6%，其中：国

有资源使用收入入库 10,483 万元，同比增长 547.5%；罚没收入

入库 15,232 万元，同比下降 11.1%；行政事业性收费入库 3,109

万元，同比下降78％；专项收入入库3,306万元，同比增长45.7%。

2018 年乡镇财政收入完成 44,930 万元，同比增长 40.2%，

其中，国税完成 21,053 万元，地税完成 23,877 万元。

2018 年全区基金收入完成 95,536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

收入完成:89,014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完成 202 万元；市政配

套费收入完成 620 万元；污水处理基金收入完成 414 万元。

2、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区财政总支出 376,336 万元，占调整预算(含上级

追加、本级预算安排、上年结转，以下简称调整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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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47.4％。属于上级专项补助支出 152,608 万

元，比上年增长 156.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10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1,819 万元、教育支出 4,768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579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54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726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14,223 万元、环境保护支出 1,647

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56 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 10,494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943 万元、商业服务事务支出 189 万元、国土资源

气象事务支出 144 万元、保障性住房事务支出 3,856 万元、粮油

物资储备事务支出 24 万元、其他支出 75,389 万元; 本级支出

223,73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2％。

一般预算支出主要项目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6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7％；

国防支出 49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4％；

公共安全支出 15,96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2％；

教育支出 48,312 万元，比上年增长 4.2％；

科学技术支出 6,481 万元，比上年增长 4％；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05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39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9％；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5,409万元，比上年下降20.3％；

节能环保支出 8,12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3％；

城乡社区支出 63,553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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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水支出 45,99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4％；

交通运输支出 4,973 万元，比上年增长 78.1％；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2,801 万元，比上年增长 761.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63 万元，比上年下降 12.1%；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1,871 万元,比上年下降 35.7%;

住房保障支出 6,09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4%;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711 万元,比上年下降 14.9%;

其他支出 38,3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841.2％；

债务付息、发行费支出 2,303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0.6%。

当年基金支出完成 150,340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支出 151 万元，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支出 34 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38,501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收入安排的支出4,92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178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108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

支出 591 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支出 8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

出 441 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4,347 万元。

3、财政平衡情况

全区一般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当年地方收入 143,987 万

元，加税收返还 20,687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194,018 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13,093 万元、新增国债转贷收入 13,234 万元，调入

资金 14,220 万元，收入总计 399,239 万元。全区一般预算支出

376,336 万元，加上解上级支出 1,861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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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出总计 382,871 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 16,368 万

元。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基金预算支出平衡情况是：政府基金收入完成 95,536 万元，

加上级补助收入 546 万元、新增国债转贷收入 45,782 万元，调

入资金14,96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398万元，收入总计159,229

万元。当年基金支出完成 150,340 万元，加上解支出 217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7,074 万元，支出总计 157,631 万元。收支相抵，

基金结余 1,598 万元。

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2018 年社保基金收入完成

101,385 万元，上年结余 58,979 万元，当年支出 82,555 万元，

当年收支结余 18,830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7,809 万元。

（三）重点项目资金支出情况

1、民生配套及公共政策资金支出 10789 万元;

2、城市建设支出 10209 万元；

3、大工业发展基金支出 12915 万元；

4、教育专项支出 5106 万元

5、党建专项 1200 元；

6、农田水利建设 265 万元；

7、招商专项 208 万元；

8、扶贫专项支出 5061 万元；

9、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3467 万元；

10、政府购买服务 7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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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非税成本性支出 33000 万元；

12、乡镇平改坡支出 4573 万元；

13、乡镇养猪场搬迁奖补资金 1060 万元；

（四）预备费使用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经区人民政府研究批准，2018 年预备

费支出 3,000 万元，占预算 100％，主要支出项目如下：

1、看守所监管人员伙食补助及基建工程款 180.62 万元；

2、扫黑除恶工作经费 40 万元；

3、消防队营房建设工程款 60 万元；

4、政府大楼升级改造维修经费 208 万元；

5、非洲猪瘟防控经费 375 万元；

6、人社局大楼采购物资款 106 万元；

7、人武部维修改造经费 190 万元；

8、支持部队建设 102 万元；

9、区委办政务内网建设资金 77.85 万元；

10、统计局第四次经济普查经费 50 万元；

11、殡改经费 20 万元；

12、防汛物资采购 145 万元；

13、松材线虫防治经费 196 万元；

14、环庐山公路绿化提升资金 620 万元

15、健康、教育扶贫资金 175 万元；

16、撤县设区相关工作经费 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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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江西日报、九江日报等传媒合作经费 89 万元；

18.食品安全抽查专项经费 18 万元；

19.质量兴县、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等经费 30 万元；

20.国土局房地一证工作经费 113 万元；

21.禁毒服务中心建设经费 20 万元；

22.“两会”维稳经费 42 万元；

23.农业局两区划定及农村集体资产核资经费 35 万元；

24.武警中队科技强勤建设经费 30 万；

25.旅游专项经费 20.2 万元；

（五）债务转贷资金使用情况

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依据上级部门债务(转贷)收入情况，

对区级支出预算进行了调整。现将决算结果报告如下：

2018 年债务转贷资金收入 63,924 万元，其中：置换债券

7,074 万元，新增债券 56,850 万元。这块财力的安排使用情况

是：

1、置换债券债务还本支出 7,074 万元。

2、新增债券支出 56,850 万元。其中：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47,108 万元，高铁新区建设 6,957.37 万元，沙河街镇小学整体

搬迁工程款 700 万元，新粮食储备库建设工程款 271.91 万元，

水利防洪工程及江洲崩岸应急工程 602.48 万元，工信委城区弱

电下地工程 400 万元，柴桑区道路工程 461.29 万元（其中：8

号路 187.72 万；3 号路 107.37 万元；6 号路 166.2 万元），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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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145.34 万元，东泉公园绿化 100.85 万元，沙黄路东侧火车

站停车场 102.76 万元。

（六）政府债务情况

历年来，我区政府债务情况运行良好，没有出现各种风险提

示或预警现象。特别是自换届以来，我区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债务

管理，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先后印发《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

法》、《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等制度，政府债务规

模控制在省财政厅规定的限额内。2019 年末，政府债务 29.61

亿元，比 2017 年 12 月底的 25.4 亿元增加 4.21 亿元，其中：2018

年省政府新增债券 5.69 亿元，剔除新增债券因素实际减少债务

规模 1.48 亿元。

2018 年 9 月,按财政部统一部署，制定《柴桑区地方全口径

债务监测工作方案》，按照“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

尽快化解”要求，清理核实我区隐性债务的总量、类别、结构、

用途等基本情况，制定了五至十年时间分类逐步化解政府隐性债

务计划（柴府文【2018】120 号）。截止 2018 年 12 月底，隐性

债务余额为 30.95 亿元（包括北京银行和光大银行的贷转存资

金 2.73 亿元）,主要是区城投等公司以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等

民生工程建设向银行贷款，归还以前年度利率较高、期限较短、

需要抵押物的贷款本息。在支持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公共

服务能力，改善民生等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同时

有效地降低了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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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家公司举债收储了可出让的土地 2635 亩（含赛城湖新

区 826 亩），未来收益可覆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截止 2018 年底，我区债务总额为 60.56 亿元，具体明细如

下：

1、政府债务 29.61 亿元。其中：

（1）2014-2018 年江西省政府债券转贷 254714 万元；

（2）江西省国家开发银行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本金 26206 万

元；

（3）江西省国家开发银行刘仓圩除险加固二期项目 7080 万

元；

（4）世行贷款鄱阳湖生态发展项目 8,000 万元。

2、隐性债务 30.95 亿元。其中：

（1）光大银行赤湖工业园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贷款本金 1.8 亿

元；

（2）工商银行人民医院、城外连接线、新区医院、新区小学

四个项目贷款本金 4.58 亿元；

（3）农业发展银行赤湖工业园综合路网项目贷款本金 0.82

亿元；

（4）北京银行和光大银行的贷转存资金 2.73 亿元；

（5）中航信托股权融资 2 亿元；

（6）江西省国家开发银行棚改及全省污水管网工程项目贷款

本金 0.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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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业发展银行整体城镇化建设项目贷款本金 9.8 亿元；

（8）九江市城投公司往来 0.24 亿元；

（9）农业发展银行棚改政府购买服务基金 6.9 亿，沙河、城

门片区棚改基金 0.71 亿；

（10）农业发展银行储备粮食贷款 0.096 亿，红十字会养老

服务中心 0.18 亿（政府提供担保债务）；

（11）拖欠工程款及其它 0.24 亿。

二、2019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全区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全力决战工业，倾力

改善民生，着力创建三城，建设强盛新区”的总目标，坚持稳中

求进的总基调，积极适应新常态，统筹财力保重点，深化改革强

管理，财政收入在艰难中完成，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预算执

行情况总体良好，有力的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稳定

健康发展。

（一）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1、总收入完成情况

1-6 月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147017 万元，占年初预算

233,976 万元的 62.8%，同比增收 8718 万元，增长 6.3%。税收

收入 118154 万元，税收比重 80.3%，增幅 4.7%。其中：

（1）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96,639 万元，占年初预算

150,000 万元的 64.4%，同比减少 1,356 万元，下降 1.4%；

（2）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45,408 万元，占年初预算 86,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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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 52.8%，同比增加 9,117 万元，增长 25.1%；

（3）上划省级收入完成 4,970 万元，占年初预算 9,360 万元

的 53.1%，同比增加 957 万元，增长 23.8%。

2、分征收部门完成情况

⑴税务部门完成 118,154 万元，占年初预算 200,000 万元的

59.1%，同比增收 5,261 万元，同比增长 4.7%；

⑵财政部门完成 28,863 万元，占年初预算 33,976 万元的

85%，同比增收 3,457 万元，增长 13.6%。

3、分项目完成情况

（1）地方税收收入完成 67,776 万元，同比减少 4,813 万元，

下降 6.6%。其中：增值税完成 29,627 万元，同比增加 7,272 万

元，增长 32.5%；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40%部分完成 5,171 万元，

同比增加 710 万元，增长 15.9%；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 40%部分

完成 1,488 万元，同比减少 61 万元，下降 3.9%；城市维护建设

税完成 2,726 万元，同比增加 603 万元，增长 28.4%；五小税完

成 9,815 万元，同比减收 1,072 万元，下降 9.8%；耕地占用税

完成 10,479 万元，同比减少 3,438 万元，下降 24.7%；契税完

成 5,055 万元，同比减收 3,534 万元，下降 41.1%。

（2）非税收入完成 28,863 万元，同比增加 3,457 万元，增

长 13.6%。其中：国有资源使用收入完成 7,639 万元，同比下降

5.6%；罚没收入完成 13,163 万元，同比下降 0.2%；行政性收费

完成 6,075 万元，同比增长 157.2%；专项收入完成 1,9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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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3.2%。

4、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1-6 月，全区完成基金收入 32,405 万元，同比增加 18,945

万元，增长 140.8%。其中：土地使用权收入 31,925 万元，同比

增长 142.8%；污水处理费收入 480 万元，同比增长 53.4%。。

5、社保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1-6 月，社保基金收入 59,792 万元，同比增加 12,629 万元，

同比增长 26.8%。

（二）财政支出完成情况

1、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6 月，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220,124 万元 ;同比增

支 42,053 万元，增长 23.6%。主要支出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265 万元，同比同口径减少 11,024 万

元，下降 23.8%；

公共安全支出 8,331 万元，同比增加 902 万元，增长 12.1%；

教育支出 35,018 万元，同比增加 13,868 万元，增长 65.5%；

科学技术支出 4,273 万元，同比增加 3,795 万元，增长 79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035 万元，同比增加 278 万元，增长

1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042 万元，同比增加 9,983 万元，

增长 45.2%。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5,275 元，同比增加 6,73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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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6.3%。

节能环保支出 4,976 万元，同比增加 2,676 万元，增长

116.3%。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6,211 万元，同比增加 3,056 万元，增

长 13.2%。

农林水支出 19,961 万元，同比增加 226 万元，增长 1.1%。

交通运输支出 3,982 万元，同比增加 962 万元，增长 31.8%。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853 万元，同比增加 909 万元，增长

46.7%。

商业服务业事务支出 2,001 万元，同比增加 1,622 万元, 增

长 427.9%。

国土资源气象事务支出 1,079 万元，同比增加 139 万元，增

长 14.8%。

住房保障支出6,463万元，同比增加1,635万元，增长33.8%。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 533 万元，同比增加 332 万元，增长

165.1%。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863 万元，同比净增 863 万元。

其他支出 5,000 万元，同比增加 4,623 万元，增长 1226%。

债务付息支出 2,777 万元，同比增加 506 万元，增长 22.2%。

八项支出完成 171,391 万元，同比增加 29,993 万元，增长

21.2%。

2、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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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全区基金支出完成 112,399 万元，同比增加 64,844

万元，增长 136.3%。

3、社保基金支出情况

1-6 月，社保基金支出完成 40669 万元，同比增加 3560 万

元，增长 9.6%。

（三）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

1.提前过半，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截止 6 月底，财政总收入

完成 14.7 亿元，同比增长 6.3%，完成年初预算的 62.8%，提前

一个月完成过半任务，各项收入呈稳定增长态势。

2.有保有压，各项支出有保障。保“三保”，2019 年，我区

预计“三保”支出需求 11.67 亿元，均足额安排并列入财政预算。

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积极落实“四风” 精

神，严控预算单位办公经费、差旅费、水电费等支出规模，“三

公”经费只减不增等规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2018

年，我区一般性支出 33,410 万元，到 2019 年，压缩一般性支出到 

31,730 万元，比 2018 年下降 5.02 个百分比。二是民生工程保障

有力。截止 6 月底，民生工程支出累计达到 17.73 亿元，占

财政总支出的 80.5%，民生工程实施得到有力保障。三是重点工程

持续推进。根据年初工作计划，我局早部署、早安排，积极筹集资

金，确保重点工程资金支付有保障。

3、全面增收，主体税种表现抢眼。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

税入库 65,837 万元，同比增收 16,160 万元，增长 32.5%；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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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入库 16,159 万元，同比增收 2,218 万元，增长 15.9%；

城市维护建设税入库2,726万元，同比增收603万元，增长28.4%。

（四）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1、总量偏小，税收比重偏低。上半年，财政总收入 14.7

亿元，在全市仅排在 11 位，处于下游位置。财政税收比重为

80.3%，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离年初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下半年仍要继续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确保财政收入有质的提高。

2.乡镇乏力，收入进度缓慢。截止 6 月份，区本级完年初预

计数的 68.5%，超序时进度 18.5 个百分点；而乡镇级只完成序

时进度 43.9%，低于序时进度 6.1 个百分点，乡镇收入远远低于

区本级收入进度。目前城门乡、岷山乡、马回岭镇、沙河开发区

分别完成年初预算的 72.8%、47%、64.2%、60.3%和 53.9%，达到

序时进度；其他乡镇均未完成年初预计序时进度目标，其中新合

镇完成年初预算 9.4%、赤湖管理处完成年初预算 19.5%、沙河街

道完成年初预算 20.8%。

3、减税降费，财政税收持续放缓。2019 年以来，中央及地

方一直在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根据文件精神，我区也积极行动，

全面落实减税经费工作要求，让每一位纳税人充分享受改革的红

利。但随着减税经费的持续深入，对我区的财政税收有很大的影

响，特别是下半年更会显现出来，会导致年初预算确定的税收收

入计划难以完成，相应安排的预算支出也难以实现。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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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预算执行，重点保障民生工程和重大项目支出。下

半年，我局将优化预算支出，强化预算的执行力，严格按照年初

预算和上级专项资金等管理规定，及时拨付各项资金，加快支出

进度，确保完成全年预算收支的任务。加大财政存量资金的盘活

力度，统筹各项财政资金，将盘活财政资金重点安排保障民生工

程支出和区重大项目工程支出，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经

济效益，确保区政府年初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实施完成。

2.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确保税收应收尽收。近年来，随着过

境我区的重点项目工程逐年增多，区域重点城建项目、棚户区改

造以及房地产等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但随之而来的各项税收

并没有成正比例增加。为了加强城建税等税收的征管工作，财政

部门联合税务部门，积极协调住建、农业。水利等部门，建立联

动机制，互通有无，确保在我区内的各种税收应收尽收，不留死

角。

3、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为了确保下半

年财政预算任务完成，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品质为上”理念，坚

持招大引强、招商选资。特别是要加快引进商贸企业和总部经济，

在短期内使得财政收入有较快增长；促使入园企业早日投产，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利用“财园信贷通”等模式帮助企

业解决融资困难，使得企业早日走出困境，为我区经济健康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4、积极统筹协调，确保完成全年任务。我区将定期组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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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税务等部门以及各乡镇召开税收调度协调会，对出现的问题

及时与各部门沟通协调，更要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报告，争

取税收指标。在确保完成任务基础上做大总量，提高我区在全市

的综合考评排位。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8 年区级决算总体情况

良好。2019 年上半年，在区委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政协有

力监督下，顺利地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我们也

清醒认识到下半年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在今后几个月，

我们将根据区委、区政府的整体工作安排，明确目标，创新思路，

狠抓落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有力的举措，确保圆满完成全

年的预算任务，用优异的成绩争取柴桑区应有的地位。


